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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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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建
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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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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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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宦
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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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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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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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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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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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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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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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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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
以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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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歷
程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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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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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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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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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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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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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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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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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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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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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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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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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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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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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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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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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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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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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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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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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點
上︒
采
取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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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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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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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書
進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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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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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理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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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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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
記︒
明
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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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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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刻
工
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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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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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︐
徑
行
改
正︒
底
本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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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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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
﹁□﹂
標
示︒
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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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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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歷﹂︑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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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作
説
明︒
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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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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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作
統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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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以
不
錯
爲
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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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釋
上︒
僅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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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僻
見
字︑
地
名︑
官
職︑
典
章
制
度
等
進
行
注
釋︐
間
亦
對

有
助
于
理
解
文
意
的
字
詞
作
注︒
僻
見
字
另
加
注
音︒
注
釋
力
求
簡
明︐
盡
量
不
作
引
證︒

﹁
贊
曰﹂
及

︽
藝
文︾
卷
的
制
誥︑
詩
歌
等︐
因
駢
散
并
行︐
用
典
較
多︐
爲
便
于
理
解︐
故

對
用
典
等
進
行
簡
略
的
説
明︐
必
要
時
亦
引
證
出
處
及
偶
作
箋
疏︒
卷
十
七

︽
藝
文︾
部
分

收
録
了
明
萬
曆
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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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
本

︽
永
安
縣
志︾
的

︽
前
事
志︾
及
葉
春
及
等
撰
寫
的
序︑
記
等︐

此
處
不
再
出
注︐
僅
進
行
譯
釋︒

一　
翻
譯
上︒
對
底
本
的
全
文
進
行
翻
譯︒
譯
文
采
取
直
譯
與
意
譯
相
結
合
的
方
式︐
以

能
傳
情
達
意
爲
鵠
的︐
不
執
著
于
字
詞
句
的
完
全
對
譯︒
底
本
正
文
中
的
小
字︐
排
版
時
仍
保

留︐
翻
譯
時
用

﹁︵︶﹂
括
注
以
示
區
别︒

一　
年
號
紀
年︐
在
翻
譯
中
用

﹁︵︶﹂
括
注
公
元
紀
年︐
俾
使
閱
讀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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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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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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︻
三︼
守
南
康
︻
四︼︐
下
車
即
詢
郡
志︐
君
子
謂
其
識
先
務
︻
五︼︒
何
者︖
土
地︑
人

民︑
政
事︐
國
之
三
寶︐
載
諸
志
皆
爲

︽
周
官︾
之
典
故︐
是
亦
一
邑
之
閭
史
︻
六︼
也︒
能

治
一
邑
之
閭
史︐
是
即
讀
書︐
是
即
爲
學︐
亦
何
必
沾
沾
學
優
而
後
仕
之
爲︖
且
夫
民
人

者︐
吾
之
師︔
社
稷
者︐
吾
之
保︒
民
之
所
好
好
之︐
所
惡
惡
之︐
所
以
師
民
人︑
事
民

人
也︒
師
民
人
所
以
師
天
子︐
事
民
人
所
以
事
天
子︒
邑
無
大
小︐
即
儉
︻
七︼
猶
周
室
︻
八︼
之

未
成︒
予
苟
盡
心
焉
是︐
則
吾
爲
學
之
大
焉
爾
矣︒

一



︻
注
釋︼

︻
一︼
譔

︵zhuàn

︶︓
撰
録︑
撰
述︒

︻
二︼
蔑
如︓
幾
乎
無︒

︻
三︼
朱
紫
陽
氏︓
即
朱
熹︐
因
主
講
紫
陽
書
院︐
後
人

用
紫
陽
作
爲
朱
熹
的
别
號︒

︻
四︼
南
康︓
南
康
軍︐
宋
太
平
興
國
六
年

︵
九
八
二︶

置︐
治
星
子
縣︒

︻
五︼
先
務︓
首
要
事
務︒

︻
六︼
閭

︵lǘ

︶
史︓
鄉
里
的
史
書︒
古
代
以
二
十
五
家

爲
閭︒

︻
七︼
儉︓
貧
乏︒

︻
八︼
周
室︓
周
王
朝︐
代
天
子︒

︻
譯
釋︼永

安
在
明
代
設
置
新
縣︐
僅
十
八
年
就
編
成
了
縣
志︒
從
萬
曆
丙
戌
年

︵
一
五
八
六︶
到
現
在︐
已
有
一
百
零
二
年

了︐
所
流
傳
的
縣
志
還
是
葉
石
洞
先
生
所
撰
寫
的︐
此
外︐
就
沒
有
什
么
記
載
永
安
縣
的
志
書
了︒
我
初
到
永
安
任
職
時︐

憶
以
前
宋
朝
朱
熹
任
南
康
軍
知
軍
時︐
剛
到
任
即
查
詢
郡
志
的
情
况︐
君
子
都
説
他
理
政
知
道
做
首
要
的
事
務︒
爲
什
么

呢︖
土
地︑
人
民︑
政
事
是
國
家
的
三
寶︐
把
這
些
記
載
在
志
書
裏︐
都
是

︽
周
禮︾
的
典
制
和
成
例︐
也
是
一
個
縣
的

歷
史︒
能
夠
整
理
和
編
寫
一
個
縣
的
歷
史︐
這
就
是
讀
書︐
就
是
做
學
問︐
又
何
必
執
著
于
學
好
以
後
再
去
求
官
呢︖
况

且︐
人
民
是
我
們
的
老
師︐
國
家
是
我
們
的
保
障︒
人
民
所
喜
歡
的
就
選
擇︐
人
民
所
討
厭
的
就
拋
棄︐
以
人
民
爲
師
就
是 二



服
務
于
人
民︒
以
人
民
爲
師
就
是
效
忠
于
天
子︐
服
務
人
民
也
就
是
忠
于
天
子︒
縣
不
分
大
小︐
就
好
像
貧
乏
的
周
王
朝
還

未
建
成︒
我
如
果
竭
盡
心
力
去
做
這
個
工
作︐
那
么︐
這
就
是
我
爲
的
大
事
了︒

︻
原
文︼石

洞
志︐
凡
爲
八
篇︐
圖
四︒
自
言
其
事
核︐
其
辭
危︐
其
稱
文
小
而
鏡
鑒
︻
一︼
大︒

然
其
時
去
篳
車
藍
縷
尚
未
久︐
事
多
綿
蕞
︻
二︼︐
規
制
未
備︒
茲
於

︽
建
置︾︑
︽
都
里︾︑

︽
山
川︾
三
篇︐
則
本
之︐
微
有
損
益︒
以
其
四
圖
爲
綱︐
而
益
以
三
十
有
七
圖
爲
目︐
命

父
老
各
以
其
約
︻
三︼︐
畫
方
︻
四︼
計
里︐
爲
圖
以
上
而
緒
正
︻
五︼
之︒
志
則
爲
十
有
七
篇︐
與
邑

中
二
三
士
大
夫
相
博
采︐
歷
歲
久︐
數
被
兵
革
︻
六︼︐
掌
故
︻
七︼
一
一
無
徵︐
固
窮
鄉
下
邑
則

然︐
無
足
怪︒

︻
注
釋︼

︻
一︼
鏡
鑒︓
借
鑒︒

︻
二︼
綿
蕞︓
制
訂
典
章
等︒

三

永
安
縣
次
志
序



︻
三︼
約︓
明
清
一
級
行
政
機
構︐
相
當
於
現
在
的
鎮︒

︻
四︼
畫
方︓
用
方
格
繪
地
圖︐
表
示
距
離︒

︻
五︼
緒
正︓
理
出
頭
緒︐
排
正
序
次︒

︻
六︼
兵
革︓
革
是
用
皮
革
製
的
甲︐
兵
是
兵
器
的
總

稱︒
泛
指
戰
爭︒

︻
七︼
掌
故︓
舊
制︐
舊
例︒

︻
譯
釋︼葉

石
洞
先
生
編
纂
的
永
安
縣
志︐
總
計
八
篇︐
地
圖
四
幅︒
他
自
己
説︐
敘
述
的
事
情
真
實
可
靠︐
言
詞
正
直
嚴
謹︐

他
的
文
章
雖
然
篇
幅
短
小︐
但
是
借
鑒
的
作
用
很
大︒
然
而︐
他
們
那
時
候
艱
苦
創
業
才
剛
剛
開
始︐
各
種
典
章
制
度
剛
剛

創
制︐
各
種
建
築
的
規
模
形
制
還
沒
完
備︒
這
次
修
志︐
沿
用
葉
志
的

︽
建
置︾︑︽
都
里︾︑︽
山
川︾
三
篇
爲
主
要
部
分︐

稍
有
增
减︒
以
前
志
四
圖
爲
綱︐
增
加
三
十
七
個
約
圖
爲
目︐
委
託
各
約
父
老
用
方
格
繪
製
地
圖︐
計
算
里
程︐
他
們
將
地

圖
送
上
後︐
由
我
整
理︒
志
共
有
十
七
篇︐
與
本
縣
的
士
大
夫
共
同
廣
泛
搜
集
有
關
資
料︐
然
而︐
由
于
時
間
久
遠︐
屢
遭

戰
爭︐
舊
例︑
舊
制︑
舊
聞
等
掌
故
無
法
一
一
徵
集︑
核
實︐
本
來
就
是
窮
鄉
僻
壤
的
小
縣︐
所
以
就
沒
有
什
么
奇
怪
了︒

︻
原
文︼今

天
子
雅
重
史
事︐
萬
幾
︻
一︼
之
餘︐
按
閱
︻
二︼
天
下
輿
圖
︻
三︼︑
職
方
︻
四︼︑
物
志︐
數

召
諸
儒
臣
︻
五︼
顧
問︒
我
大
中
丞
李
公
因
命
諸
郡
縣︐
以
次
編
纂︐
補
闕
拾
遺︐
續
成
新
志︒ 四



斯
誠
國
家
一
大
盛
典
哉︕
志
有
三
長
︻
六︼︐
進
籙
不
得
一︐
重
以
文
獻
茫
然︐
益
爲
悚
懼︒

稿
成︐
謬
以
石
洞
所
譔
爲
初
志︐
茲
爲
次
志︐
將
與
初
志
并
行︒
石
洞
平
生
志
惠
安︑
志
順

德
及
永
安︐
凡
有
三
志︐
皆
簡
古︐
卓
有
體
要
︻
七︼︐
議
論
正
大︐
多
醇
儒
︻
八︼
經
世
之
言︒

永
安
始
闢
時︐
賴
其
八
志︑
四
圖︐
於
疆
里︑
山
川︑
徭
賦︑
民
風︑
吏
治︐
賢
士︑
大
夫

理
亂
之
原︐
阸
塞︑
戶
口
多
寡︑
强
弱
之
處︐
燦
然
具
列︐
得
傳
至
今︐
使
後
之
爲
令
者︐

求
治
理︐
于
是
乎
在︒
而
當
時︐
實
因
郭
令
公
之
藩
所
請︒
郭
自
序
稱︓
﹁
夙
夜
兢
兢︐
撫

流
徙︐
度
土
田︐
定
賦
更︐
薄
征
斂︐
重
積
貯︐
養
孤
疾︐
本
秩
禮︐
嚴
什
伍︐
治
兵
戎︐

詰
奸
慝︐
正
罪
法︐
伐
山
通
道︐
自
官
寺︑
學
校︑
祠
廟︑
倉
廥︑
城
池︐
至
于
杠
梁
︻
九︼︑

廐
置
︻
一○︼︐
亦
悉
增
修︒﹂
噫
嘻︕
二
君
者︐
一
賓
一
主︐
志
也
賴
其
草
創︐
邑
也
賴
其
經

營︒
進
籙
生
乎
百
載
之
後︐
得
遠
遡
風
徽
︻
一
一︼︐
踵
事
增
華
於
其
際︒
雖
孤
陋
寡
聞︐
戔

戔
︻
一
二︼
之
識︐
於
蒐
羅
纂
組︐
未
能
有
補
其
一
二︒
然
珠
玉
之
前︐
糠
粃
之
後︐
亦
二
公
之

所
不
拒
也︒
敬
書
大
略︐
以
復
我
大
中
丞
公
之
命
云
爾︒

五

永
安
縣
次
志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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